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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37         证券简称：清水源          公告编号：2020-068 

债券代码：123028         债券简称：清水转债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水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河南清水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20]第 239 号），公司董事会根

据要求，积极组织各部门针对有关问题进行核查、分析与讨论，现对问询函

中所涉问题回复如下： 

一、问询函问题 1： 

《回复公告》显示，公司尚无法判断《价值保障协议》的真实性，且相

关纠纷及诉讼事项是由钟盛、宋颖标与王志清之间的个人纠纷引发，与公司

无直接关系；投资者称，公司于 7 月 20 日向济源市中级法院递交《关于钟盛、

宋颖标诉王志清案件情况反映》，并提出《价值保障协议》是王志清作为公司

法人签字，应当由公司承担履行《价值保障协议》的合同义务。请你公司补

充说明是否曾向法院提交上述文件、确认《价值保障协议》真实性并认定应

当由公司承担合同义务。 

公司回复： 

经公司了解，王志清先生的律师认为收购同生环境是清水源的公司行为，王

志清先生没有义务更没有能力为钟盛先生、宋颖标先生取得的股份进行价格保

障，且王志清先生在公司上市五年来从未减持公司股票，并未通过并购重组获益，

因此于 2020 年 7月 20日左右向法院提交相关情况的反映。王志清先生得知情况

反映的具体内容后，明确表示该诉讼属于个人纠纷，与公司无关，并要求其律师

撤回该《情况反映》。其律师于 2020 年 8 月 13日将该文件撤回，并未在法院入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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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保障协议》所引发的纠纷系钟盛先生、宋颖标先生与王志清先生之间

的个人纠纷，与公司无直接关系，公司不会承担履行《价值保障协议》的合同义

务，不会因该诉讼承担连带补偿责任，与公司有关的一切信息以公司对外公告为

准。 

二、问询函问题 2： 

《回复公告》显示，公司收到我部关注函后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展开自查，

并对参与并购重组的人员进行访谈，上述人员均表示不知悉该协议；投资者称，

公司未向并购重组交易对方钟盛、宋颖标联系或询问。请你公司补充说明自查

过程是否完备，相关证据是否能够有效支持《回复公告》相关结论。 

公司回复： 

公司主要通过对并购重组相关纸质及电子资料进行查阅，并对部分参与并购

重组的重要人员进行访谈，通过上述方式核查，未发现能证明《价值保障协议》

存在的相关线索。在核查过程中，公司对部分参与并购重组的人员进行了访谈，

相关人员称未见过该协议内容，对其内容不知悉。由于王志清先生、钟盛先生、

宋颖标先生系该协议的直接利益相关方，因此公司未对王志清先生、钟盛先生、

宋颖标先生进行访谈。 

公司自查是基于公司目前掌握的信息开展，自查过程完备，公司在自查过程

中获取的相关证据可以支持《回复公告》中的结论，公司对该协议的真实有效性

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涉及该协议的纠纷目前尚未终审判决。 

三、问询函问题 3： 

《回复公告》显示，公司不存在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形，涉及《价

值保障协议》的纠纷目前尚未终审判决，协议的真实性有效性以法院最终审

理结果为准；投资者称，《价值保障协议》已确认为由王志清签署，法院已作

出民事判决书并认定该协议有效。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价值保障协议》是否

真实有效，相关案件审理是否结束，判决结果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回复： 

公司近期获悉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但王志清先生、钟盛先生、

宋颖标先生均对一审判决表示不服，三人都已上诉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目

前掌握的情况，公司仍不能准确判断《价值保障协议》是否真实有效。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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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未对公司产生影响，公司将积极关注法院审理判决情况，评估对公司可能产

生的影响，并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问询函问题 4：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回复公告》是否存在失实内容，并购重组及诉讼纠

纷等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回复： 

《回复公告》不存在失实内容，并购交易涉及的披露内容主要是基于当时尽

调所掌握的信息，不存在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形。诉讼纠纷系钟盛先生、宋颖

标先生与王志清先生之间的个人纠纷，与公司无直接关系，公司不会因该诉讼承

担连带补偿责任，目前公司相关信息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特此公告。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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